
2022 年 7月 12日 11时 00分

甘肃交通气象预警
兰州中心气象台 2022 年 07月 12 日 10 时 21分继续发布甘

肃省强对流黄色预警：预计未来24小时，我省河东大部地方将

有雷暴，其中 12日 15 时-13日 08时，陇南东部和南部、天水东

部、平凉东部、庆阳南部、甘南西部和东南部将有短时强降水，

最大小时雨强 40-60 毫米。

各单位要务必高度重视，做到疫情防控和防汛减灾保安全两

不误，切实做好当前应急值班值守和公路抢通保通工作，确保公

路正常通行，并认真做好以下工作。

一、通过电视、广播、网络、手机短信和微信、公路沿线可

变信息板等方式，及时传递预报信息和安全出行提示，引导公众

合理确定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。

二、请各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提前做好应对准备，加道路的安

全保障工作，注意防范降水天气造成路面湿滑对交通运输的不利

影响，更新应急抢通物资储备，加大管养路段的巡查力度，做好

保通保畅措施，确保公路交通安全畅通。

三、加强关键路段、重要桥隧的路网监测与运行调度，安排

专人进行值守，对存在道路安全隐患的路段要及时与公安交管部



门进行会商，适时封闭交通，制定绕行方案，采取远端控制、近

端分流、多点疏散、限速限量和间断放行等措施引导车辆通行，

科学调度路网运行，待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后再行开通。

四、加强应急力量调配，适时调整安排部署，协调公安交管

和应急消防等部门做好突发事件处置和应急救援工作，充分利用

移动终端等设备进行现场调度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做好交通运

输应急保障工作。

五、严格执行 24小时应急值班、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和技术

人员伴随保障制度，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报告，按照“首报及时、

续报全面、核报准确”的原则及时核实、处置并上报突发事件信

息,首报信息要在突发事件发生后20分钟内通过电话向厅应急办

上报事件基本情况、并在 50分钟内上报书面报告。


